附件1：
南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管理暂行办法
为了加强对我校贫困生的资助力度，进一步完善资助体系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经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，特制订本暂行办法。 
一、减免对象 
凡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在校公办全日制本、专科生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减免学费： 
　　(一)　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； 
　　(二)　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抚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； 
　　(三)　城乡低保家庭或持《特困职工证》人员子女；  
[bookmark: _GoBack](四)　其他特殊情况。
二、学费减免额度 
学费减免额度分为三等，分别为：减免全部学费、减免1/2学费、减免1/3学费。各等级减免人数视当年具体情况而定。
三 、申请减免学费的条件 
　　(一)　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公民道德规范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现象，未受到校纪处分； 
　　(二)　学习勤奋、积极上进，必修课程无不及格； 
　　(三)　已积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生活简朴，勤俭节约，无吸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；  
(四)　关心集体、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。
四、申请减免学费的办法 
　　（一）申请时间： 
　　每年５月学校统一办理学费减免工作。 
　　（二）申请审批程序： 
　　1.  学生本人向所在院（系）提出书面申请，如实说明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和本人其它收入来源，提供由原籍区（乡、镇）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，并如实填写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； 
　　2. 经所在班级民主评议，班委会组织提出班级意见，班主任签署意见后报所在院（系）； 　3. 各院（系）审核并签署意见后，统一将学生书面申请、相关证明及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本专科生学费减免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报学生工作处审核确认，经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，初步确定减免学生名单； 
　　４. 初步同意减免的学生名单，在全校公示。无异议后，正式通知财务处及相关学院。 
　　(三)其它 
　　1.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积极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原则上全额学费减免不超过两次； 
　　2. 对弄虚作假、欺骗组织者，除要求补交所减免学费外，视其情节给予纪律处分。 
　　五、本办法自2007年6月1日起执行，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，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
